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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规划之赠与 

作者：陈汉 

一、新规“新”在哪里 

2019 年 6 月 13 日，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共同颁布了《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

项目的公告》即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74 号（下文简称“《74 号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 

《74 号文》所涉及的范围其实很广，主要涉及到（1）个人担保收入；（2）受赠房屋取得的受赠收

入；（3）礼品收入；（4）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收入四大类别。但是由于房产在中国经济与文

化中的重要影响力，因此获得了格外的关注。 

事实上，关于房产的受赠取得，早在 2009 年 5 月 25 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个人无偿

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即财税[2009]78 号通知（下文简称“《78 号通知》”）中即已提

及房产受赠所得的纳税与免征事由。因此，从表面看，《74 号文》在亲属间的房产赠与继承的免征方面并

没有本质的变化，既没有缩小范围，也没有扩大范围。但是在税收科目适用方面，则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在《78 号通知》中，非法定免征类型的房屋受赠取得，受赠人所得是按照“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

其他所得”1项目纳税的；而在《74 号文》中，则明确该所得属于“偶然所得”项目。 

说到这里，不得不回顾一下 2019 年 1月 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一个重大变

化，就是删除了“按照‘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项目纳税”这一授权性质的条款。此项

删除体现了税收法定原则，即，将哪些收入需要纳税的最终决定权保留在了全国人大手里，国务院财政部

门不再有“创设”纳税科目的权利。 

虽然删除了一条授权性质的兜底条款，但并没有完全废除关于纳税科目的兜底条款。在现行的个人所得

税法中，“偶然所得”似乎成了新的兜底条款。所谓“偶然所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因为“其他偶然性质”这样宽泛的表述的存

在，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类型的偶然所得出现。 

二、 赠与相关税务规定并不明晰 

放眼全球，从开征遗产税的国家与地区来看，赠与税与遗产税往往作为同一大类的不同科目被征收， 

                             
1 注：该内容对应《78 号通知》之第三条也因《74 号文》的施行而相应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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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赠与税也往往与遗产税“牵连”在一起，而愈发引人注目。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大陆并未开征遗产

税，虽有部分关于赠与税务问题的规定，但并没有那么的清晰。 

首先，现行立法中，对于赠与行为是否属于应税行为，以及受赠与所得是否需要纳税，一直没有高效

力层级的立法进行过明确表态，例如自然人之间基于金钱的馈赠，小到红白喜事的礼金，大到未婚家庭之

间的高额彩礼，目前尚未检索到被要求纳税的案例。 

其次，对于个别的财产，则有相关的规定。关于房屋，见上文提到的《74 号文》；关于股权，则由

《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即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下文简称“《67 号办

法》”）进行了规定，并且也明确了近亲属之间的低价转让及继承属于特例，只是在规定的方式上并没有

像《74 号文》那么清晰。 

此外，退一步假设赠与属于应税行为，到底是“赠与人”还是“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主体，则是不清

晰的。关于受赠房产取得的征税《74 号文》是从受赠人获得的角度来看，而关于股权的《67 号办法》则

出让人的角度出发，将赠与视同销售来进行立法，同时明确了近亲属之间的特别对待。同为股权赠与领

域，广东省的地方性规定《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粤地税

函》（即[2009]940 号函，已于 2015 年废止），曾经做出不同的规定，明确约定在征管中应当以受赠人为纳

税主体，并且科目是赠与人视角的“财产转让所得”。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税务征管机关已经在特定财产的流转中，关注到了赠与行为；未来

是否会进一步扩展至除房产和股权外的其他所有财产，目前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从税收法定的原则与社会

接受度来看，将赠与作为一般性的应税行为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与未来的遗产税一并进行原则性、体系

化规定，可能是一个较大概率的选项。而在我们近期所能检索到的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中，尚未出现《遗

产税》作为今后几年的立法任务。 

三、关于财富规划的一点余论 

生前赠与、百年之后继承，是家庭内资产传承的主要方式。事实上，在遗产税出台之前，我国现行立

法与部门规章，对近亲属之间的赠与及继承，采用了一个非常友好的态度：不约而同地作为了“特例”。 

但是在实务中，由于赠与及继承方式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部分家庭因为这个因素选择了以赠与或者

继承的方式来“传承”房产与股权。这种安排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

择，其中，继承或者受赠与财产之后不久就要出售的情况极为典型。在该类情况中，新的所有权人因为取

得资产的时候是“零对价”，导致了在再次出售时以“财产转入所得”进行计算的时候，丧失了其前手购

买该不动产（或者股权）的税基，此时所需要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就徒然增加。 

因此，在进行财富规划之时，赠与（或者继承）并不是唯一选择，甚至往往不是当下的最佳选项。如

果能够满足特定的资产规划目的，通过现行税法对近亲属之间平价转让股权（或者房产）的“容忍”进行

筹划，不失为一种避免税基丧失的选择。 

赠与视同销售，是基于一种对企业税收征管的逻辑与视角；而从受赠人所得角度进行征管，则是以个人

财富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民间财富的日益积累，未来中国税务征管更加重

视个人相关税种（个人所得税、立法规划中的房地产税，以及远期一定概率的遗产税），可能是一个极大概

率的趋势。因此，在现阶段利用好“窗口”时间，将财产进行传承规划，同时平衡好家庭成员的利益、短期

与中长期税务负担、资产的控制权，则是一个需要专业人士介入的重大事项，也是一个值得提上日程的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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